
 

 

 

 

 

特別通告第 24/2025號 

        2025年 6月 1日 
 

慶祝地域成立 25 周年 

新界東隊列、步操、團呼、快樂傘、升旗比賽 

朱俊豪盃會操暨積極公民嘉年華 2025 

   小童軍快樂傘比賽   

 

地域定於2025年9月舉行小童軍快樂傘比賽，藉此加深小童軍成員及領袖對快樂傘儀式的

掌握技巧，互相交流快樂傘之樂趣，歡迎地域內各小童軍團踴躍參加，詳情如下：  

 

（一） 活動詳情： 

 
日 期 星期 內容 時 間 地 點 

2025年9月21日 日 

小童軍快樂傘比賽 10:00-12:00 
粉嶺蝴蝶山路1號 

香港警察機動部隊基地 
嘉年華及會操 

（各參賽隊伍必須出席） 
13:00-17:00 

 

  

（二） 參加資格 ： 1. 以團或旅為單位，各單位可派出多於1隊參加（如因隊數過多，則每

旅只可派出1隊參加，大會將根據報名表所列之優先次序而決定其參

賽資格，如特別情況，可接受該區內不同旅團成員組隊參賽）； 

2. 參賽領袖必須持有有效委任書／委任證之成年成員； 

3. 參賽隊員為足4歲起至足8歲止已宣誓及持有有效小童軍證及持有童軍

成員編號（ScoutID）之小童軍支部成員。 
    

（三） 參賽人數 ： 每隊 1 至 2名領袖、8 至 12名小童軍，惟出賽小童軍成員最少要有8名。 
    

（四） 制        服 ： 1. 小童軍成員 

   ➢ 旅團旅巾； 

   2. 男性領袖 

   ➢ 帽、旅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長褲、純黑色襪及黑色縛帶皮鞋； 

   3. 女性領袖 

   ➢ 帽、旅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裙、肉色絲襪及黑色皮鞋；或 

➢ 帽、旅巾、巾圈、短袖恤衫、皮帶、長褲、純黑色襪及黑色縛帶皮鞋。 
    

（五） 比賽形式 ： 小童軍快樂傘儀式 

備註：快樂傘將由大會提供，參賽隊伍可自由選擇是否採用。 
    

（六） 比賽細則 ： 評分標準： 

1. 評分內容為活動服一致性、流程順暢度、合作性、歡愉； 

2. 參賽隊伍必須準時及全期出席比賽及會操，逾時或缺席之隊伍將被扣

分或被取消參賽資格； 

3. 如對比賽結果有異議者，必須於指定時間內以書面方式提出，比賽協調

人及總裁判將作出最後裁決。 

    

 

 



 

 

 

 

（七） 獎         項 ： 設冠、亞、季軍及優異獎兩個。 
    

（八） 簡  介  會 ： 1. 日期：2025年9月12日（星期五） 

2. 時間：晚上7時30分 

3. 形式：視像會議（Zoom） 

4. 備註：參賽隊伍必須派出最少1名參賽領袖出席，未能派出領袖出席之

參賽隊伍，將被取消參賽資格。 
    

（九） 費         用 ： 每隊港幣$150，費用包括行政及紀念品。【報名時無須付款，待申請接納

後，地域將透過「網上報名及付款系統」電郵（oeps@scout.org.hk）向參加

者發出「付款通知書」。各參加者須於指定時間內，透過「付款通知書」

電郵內的付款連結支付費用】。 
    

（十） 交通與 

午膳安排 

： 為鼓勵各隊伍積極參與各項比賽，大會將提供交通及午膳津貼，詳細安

排將於簡介會中公布。 
    

(十一) 報名辦法 ： 於截止日期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（https://forms.gle/Hzcb4C9BrgmNTTR97），

逾期恕不受理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參賽小童軍必須獲家長／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（PT/46），並由當日

參賽隊伍負責領袖保存，待活動完畢後即銷毀； 

2.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之隊員資料必須為比賽當天出賽之隊員，年齡以比

賽當日為準。 
    

(十二) 截止日期 ： 2025年8月15日（星期五） 
    

(十三) 其        他 ： 1. 接納與否，均以電郵或電話通知負責領袖； 

2. 童軍成員編號（Scout ID）由青少年成員資訊系統（YMIS）編配，並

以 10 位數字組成，詳情請參閲總會行政通告第50/2018 號； 

3. 參賽者須於比賽當日出示小童軍證／附有相片之學生手冊／委任書／

委任證／身份證明文件，以備查核，否則可被取消參賽資格； 

4. 所有參賽成員均獲贈紀念品及參與證書； 

5. 大會有權修改比賽細則及擁有最終決定權； 

6. 有關比賽的最新資訊，請瀏覽大會網站： 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nter-hkscout.org/parade2025； 

7. 各比賽參加者可獲優先參與部份嘉年華項目，詳情稍後公布； 

8. 逾期報名或報名後有任何資料更改，大會有權不予受理。除賽事取消

外，申請一經接納，所繳款項，概不發還； 

9. 參賽隊伍之負責領袖必須確保各隊員之健康狀況適宜參加是次比賽； 

10. 本活動之相片將存放於新界東地域，有可能用作訓練或宣傳童軍活動

之用，謹此聲明； 

11. 如在簡介會前三個工作天尚未接獲通知，請與助理執行幹事周岳思先

生聯絡（電話：2638 6512）。 

 

地 域 總 監 

（鍾敬祥     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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